
传承东坡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

四川发现（眉山）律师事务所

关于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之

法

律

意

见

书

2025 年 2 月



传承东坡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

1

目录

第一部分 引言 ..................................................... 1

一、委托事项 ............................................ 1

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 1

三、声明 ................................................ 3

第二部分 正文 ..................................................... 4

一、主体资格 ............................................ 4

二、项目合法性 .......................................... 6

三、项目公益性 .......................................... 7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 9

五、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的业务资质 ..................... 10

六、结论意见 ........................................... 11



传承东坡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

2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以下词语具有下列特定含义：

本次项目 指 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本次发行 指 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发行

业主单位 指 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四川发现（眉山）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成都衡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试点通知》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实施方案》 指
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

方案

《评估报告》 指
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

评估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传承东坡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

1

四川发现（眉山）律师事务所

关于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之

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致：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一、委托事项

四川发现（眉山）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就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有关法律事项进行分析，并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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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9.《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10.《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

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12.《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13.《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

14.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 号）

15.其他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二）基础资料

1.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达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达市发改经审〔2024〕142 号）

3.关于项目用地及工程审批手续办理情况

4.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5.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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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川纵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7.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8.签字会计师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9.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10.签字律师的律师执业证

三、声明

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项目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

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已经得到业主单位的保证：业主单位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

印材料或者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之处；

业主单位所提供的文件、材料如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保证与其正本或原件是

一致和相符的；业主单位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均为真实的，并

已履行了进行该等签署和盖章行为所必需的法定程序及获得合法授权；除非业

主单位向本所出具特别的书面说明，否则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均系截至目前最

新有效的文件，不存在任何与之相反或者矛盾的其他有效文件。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业主单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与业主单位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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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本次发行对应项目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

律意见，并不对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

《实施方案》及《评估报告》中的任何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

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业主单位申请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行业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对业主单位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就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第二部分 正文

一、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对应的项目为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业主单位为达州

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根据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

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00MACJ34W66H

3．法定代表人：赵乘

4．宗旨和业务范围：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包装服务；企业管理；工程

管理服务；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物业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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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游览景区管理；游乐园服务；道路

货物运输站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住房租赁；小微型客车租

赁经营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

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木材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棉、麻

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

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鲜肉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

新鲜水果零售；鲜蛋批发；牲畜销售；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打捞服务；

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餐饮服务；粮食加工食

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

5．住所：达州市高新区斌郎街道长田社区新苑中路 25号附 2089 号

6．开办资金：20000 万元人民币

7．有效期：自 2023 年 5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8．登记机关：达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本次发行应当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

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作为实施机构，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国有企业，

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本次项目的主体资格，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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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后，可以依法使用所募集

资金，专项用于本次项目。

项目总投资 104500.00 万元，其中：

（1）工程费用 81593.76 万元，占总投资的 78.08%；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452.02 万元，占总投资的 12.87%；

（3）预备费 4391.22 万元，占总投资的 4.21%；

（4）建设期利息及发行费 5063.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84%。

（二）项目批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项目已取得《达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二、项目合法性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2.项目概况

新建肉牛屠宰中心约 25400 平方米、新建生猪屠宰中心约 17100 平方米、

活畜储备中心约 38000 平方米，冷藏仓（低温）约 50000 平方米、（高温）

36000 平方米。肉制品加工中心约 5400 平方米、鲜血加工中心约 2000 平方米、

鲜骨加工中心约 4000 平方米、食品辐照中心约 6300 平方米，分拣车间16500 

平方米。建设污水处理站一座，以及配套产业道路等附属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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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市发改经审〔2024〕142 号）。

三、项目公益性

本项目系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且项目

的社会效益明显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项目已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取得了必要的立项文件、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环评，根据业主单

位的说明，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等项目审批手续，在取得相关批复许可后依法建设、依法管理、并接受政

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监督。

。

（一）经济效益分析

1.经济收入分析

根据《评估报告》，在运营期内，本项目收入主要包含肉牛屠宰分成收入、

生猪屠宰分成收入、活畜储备中心出租收入、冷藏仓出租收入、分拣车间出租

收入、停车服务收入、充电桩充电服务收入、物业管理服务收入、肉制品加工中

心出租收入、鲜血加工中心出租收入、鲜骨加工中心出租收入、食品辐照中心出

租收入。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不含税收入合计为 322275.30 万元，可完全

覆盖专项债券本息 152720.00 万元，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收入可用于

扩展建设食品产业链，根据当地资源禀赋纳入粮油茶等加工，完成达州市农业产

业园区产业集群建设目标，从而提升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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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动经济发展

项目实施后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类农业资源，通过引入先进的屠宰、加工、

冷链和辐照技术，提升肉制品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延伸食品产业链，推

动传统食品加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项目以肉牛、生猪屠宰

加工为基础，延伸至肉制品、鲜血、鲜骨等深加工领域，形成完整的食品产业

链，打造绿色、健康、可持续的食品产业集群，有效延伸畜牧业产业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可吸引劳动力就近就业或参与产业链上下

游，拓宽增收渠道，助力经济发展。

（二）社会效益分析

1.带动当地上下游产业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

通过本项目建设，可将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销售等环节有机衔

接，完善达州市肉制品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达州食品产业的附加值，

带动相关产业（养殖业、饲料加工业、物流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当地

经济大力发展，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2.保障食品安全与供给

达州市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振兴战略支点、川东北农业大市，地理位

置特殊，产业基础条件好。为促进达州市畜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确保市场供

给和食品安全，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拟在达州高新区石板街道建设达州

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旨在打造一个集屠宰、加工、仓储、销售为一体的产

业链，功能涵盖食品开发、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物资储备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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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产业发展核心区和振兴示范区。

3.提升就业、促进达州市社会稳定和谐

项目为食品产业园区项目，建设完毕投入运营将吸引行业企业入驻，同时

带动上下游发展，产业发展运营都将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保障项目的顺利

建设和平稳运营，这对于区域就业而言是具有促进和带动作用，因此项目实施

带来的更多就业岗位、产业发展机遇和更为完善的食品供给体系，将有利于保

障达州市的社会稳定和谐。

（三）公益性分析

项目属于当前中央文件中鼓励与支持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投资领域，

专项债具有“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积极作用，本项目属于具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项目通过引入先进的屠宰、加工、冷链和辐照技术，

强化当地食品产业基础，补缺达州市产业短板，提高食品安全与供给惠及当地

居民，属于专项债券支持的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领域，项目的实施可促进农

业产业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试点通知》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

定收益的公益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评估报告》，经专项审核，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估的达州高新区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预期收益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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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试点通知》关于“应当能够产

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

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的业务资质

（一）《实施方案》

四川纵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编写本次项目的《实施方案》，根据

四川纵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2BPWD8H，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招投标

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市场营销策划；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全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对外承包工程；环保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认证咨询；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为符合要求的第三方咨询机构。

（二）《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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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衡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针对项目进行审核并出具《评估报告》。

本所律师核查，成都衡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时持有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510107MA6294K31M 的《营业执照》。签字会计师签署

《评估报告》时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按要求完成了

年检。

（三）《法律意见书》

四川发现（眉山）律师事务所指派本所段文全律师、米积云律师对拟发行

的专项债券所对应的项目进行分析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四川发现（眉山）律师事务所是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为 31510000MD0257081J），并已经四川省眉山市司法

局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段文全律师、米积云律师均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年度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

为本次申报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具备咨询资质，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具备执业资质，在《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会计师、

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本次发行应当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

体；达州国融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作为实施机构，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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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本次项目的主体资格，

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后，可以依法使用

所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本次项目。

2．本次项目已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取得了必要的可研批复，

并办理了相应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和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根据实施机构的说明，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继续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项目审批手续，在取得相关批复许

可后依法建设、依法管理、并接受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监督。

3．本次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一定收益，符合《试点通知》关于“积极探索

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4．本次项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能

够达到平衡，符合《试点通知》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5．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中介

服务机构，具备为本次发行对应项目出具《实施方案》《评估报告》《法律意

见书》的资质，在《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会计师、律师均具备

相应的从业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为《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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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四川发现（眉山）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段文全

经办律师： 米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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